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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 2288 号(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
981,552,095

40.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崔巍先

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4人，董事钱建林、鲍继聪、李自为、谭会良、张建峰、陆春良，独立董

事蔡绍宽、杨钧辉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孙建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顾怡倩、财务总监吴燕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009,311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18,426

比例（%）
0.00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注：关联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2,574,352
比例（%）
96.0290

反对
票数

38,977,743
比例（%）
3.971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0,614,161
比例（%）
99.9044

反对
票数

937,934
比例（%）
0.09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1,539,669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12,426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日常经营生产业务相关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1,539,669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12,426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171,730
比例（%）
97.1086

反对
票数

28,380,365
比例（%）
2.891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243,786
比例（%）
89.0730

反对
票数

32,783,951
比例（%）
10.927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注：关联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8、议案名称：关于优化调整2023至2027年度（第四期）奖励基金奖励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2,903,021
比例（%）
97.0812

反对
票数

28,649,074
比例（%）
2.918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1,539,669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12,426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与亨通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暨金融服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优化调整 2023 至2027年度（第四期）奖励

基金奖励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00,009,311
261,049,994

267,243,786

271,378,663

300,015,311

比例（%）

99.9939

87.0086

89.0730

90.4512

99.9959

反对

票数

18,426

38,977,743

32,783,951

28,649,074

12,426

比例（%）

0.0061

12.9914

10.9270

9.5488

0.0041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 1：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亨通光电586,229,925股，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
有亨通光电95,294,433股，亨通集团和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亨通光电681,524,35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7.63%，因此将崔根良先生纳入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计算。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万晓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ST景峰 公告编号：2024-142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1、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鉴于上市公司重整申请审
查流程较为复杂，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受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药集团”）虽已缴纳尽调保证金并提交预重整投资方案
中选为预重整投资人，但重整事项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方案的最终确定、权益调
整安排、重整投资款项支付、股价及重整投资成本、重整投资人内部审议程序、司法审查程序、债权人
会议审议结果及股东大会审议结果等。因此，石药集团最终能否参与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尚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3、自 2024年 5月 6日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和内控报告否定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574.30万元。因此，公司2024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情况仍存在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风险及2024年经审计期末
净资产为负的风险，公司股票存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的风险。4、鉴于重整流程较长，公司能否在2024年度完成重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在重整过程中，公
司触及退市标准，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5、公司总裁杨栋先生和财务负责人马学红女士均是基于自愿原则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石药集团无法通过上述2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控制。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景峰，证券代码：000908）于2024年12月24日、25日、26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15.15%，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3、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23年

金额

65,689.38
-21,514.41

较上年同期变动比例

-21.86%
-75.54%

2024年1-9月

金额

29,470.21
-10,632.39

较上年同期变动比
例

-46.79%
-199.79%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5、公司于 2024年 9月 2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6、公司在关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其他应披露的事项；7、公司不存在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未披露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2、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了《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对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财务
数据及其他重要事项进行了描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4年第三季度
报告》（公告编号：2024-118）。3、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4、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2024年9月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574.30万元（未经审计），仍为负值；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

为负值，202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32.39万元（未经审计），且最近一年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117,730.02万
元，资产负债率114.49%。流动性发生困难，导致“16景峰01”债券逾期，以及缺乏必要的生产经营现
金。2023年度，公司生产经营主体重大变化，合并报表收入、利润主要来源的重要子公司大连德泽药
业有限公司，经营期限届满于2023年11月经法院受理进入清算程序，致使主营业务萎缩。前述情况
表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5、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
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6、2023年度财务报告保留意见和内控否定意见所涉事项消除情况2023年度公司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所涉事项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预计负债计提的
恰当性、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2023年度内控否定意见所涉事项为：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资金
管理、投资管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3年度财务报告保留意见和内控否定意见所涉事项暂未完
全消除。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7、破产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鉴于上市公司重整申请审查

流程较为复杂，尚需事前获得公司所在地人民政府、中国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意见，因此本
次重整申请是否被受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破产重整事项能否顺利实施完毕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法院裁

定受理重整申请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
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如果本次破产重整事项未被人民法院受理并且债务问题未能形成妥善的解决方案，公司的基本
面将可能存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石药集团虽已缴纳尽调保证金并提交预重整投资方案中选为预重整投资人，但重整事项仍面临
多重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方案的最终确定、权益调整安排、重整投资款项支付、股价及重整
投资成本、重整投资人内部审议程序、司法审查程序、债权人会议审议结果及股东大会审议结果等。
因此，石药集团最终能否参与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总裁杨栋先生和财务负责人马学红女士均是基于自愿原则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石
药集团无法通过上述2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控制。8、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9、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3.12条的规定，公司2024年度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
（1）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
（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4）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5）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6）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

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7）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8）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9）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
（10）深交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574.30万元（未经审计），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和内控报告否定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因此公

司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情况仍存在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风险，公司仍存
在2024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为负的风险，若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鉴于重整流程较长，公司能否在2024年度完成重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在重整过程中，公司
触及退市标准，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10、债券到期未清偿

根据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与“16景峰01”债券持有人达成的展期方案，公司应于2024年7月1
日支付“16景峰01”的本息，本金为2.95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能清偿“16景峰01”的到
期本息。公司已与“16景峰01”持有人中的5家基金管理人代表签署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豁免协议》。5家基金管理人代表了9只证券投资基金，累计豁免其所持有的公司“16景峰01”债
券本金共计1.1亿元，以及其所持“16景峰01”债券截至2024年12月31日前除本金外应收未收的全
部费用。本次豁免后，公司尚未清偿“16景峰 01”的剩余本金为 1.85亿元，尚未清偿剩余利息为 0
元。上述债务豁免系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情形，公司债权人直接豁免对公司的债权，有利于降低公
司负债金额，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豁免债务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具体处
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债务豁免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1）。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4-120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于2024年12

月26日在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
投票方式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5,101,98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1.888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9,014,9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37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087,0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509%。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赖潭平先生主持召开。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澄明则正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964,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6％；反对130,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990％；反对 130,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741％；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8％。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961,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6％；反对133,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1％；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0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230％；反对 133,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502％；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3.0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福建浦城县华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上海康怡投资有限公司及赖潭平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合计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48,848,260股，持股比例31.44%，依法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5,979,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12％；反对2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76％；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1,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372％；反对 2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359％；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8％。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3.0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上饶市长鑫贰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7,770,792股，持股比例5.00%，依法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57,20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6％；反对1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16,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426％；反对 1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306％；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8％。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4、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部分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963,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0％；反对1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7％；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08,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313％；反对 1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419％；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8％。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范永超律师、袁义萍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4-096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2月 2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主持人:董事长 迟永杰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合法性、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⑴整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584人，代表股份 622,555,3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701%。⑵现场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448,315,6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035%。⑶网络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1人，代表股份174,239,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4666%。2、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580
人，代表股份72,179,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01%。

㈢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㈠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㈡表决结果1、总体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审议总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重新制定＜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重新制定＜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投票数目

618,111,504
618,075,504
618,094,704
618,100,604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9.2862％
99.2804％
99.2835％
99.2844％

反对
投票数目

4,026,704
4,034,904
4,039,904
4,035,904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0.6468％
0.6481％
0.6489％
0.6483％

弃权
投票数目

417,100
444,900
420,700
418,800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0.0670％
0.0715％
0.0676％
0.0673％

表决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各项议案

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重新制定＜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重新制定＜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投票数目

67,735,464
67,699,464
67,718,664
67,724,564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比例

93.8434％
93.7935％
93.8201％
93.8283％

反对
投票数目

4,026,704
4,034,904
4,039,904
4,035,904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5.5788％
5.5901％
5.5970％
5.5915％

弃权
投票数目

417,100
444,900
420,700
418,800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0.5779％
0.6164％
0.5829％
0.58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㈠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㈡律师姓名：施念清律师、邬文昊律师
㈢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㈠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㈡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4-065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工华道1号智慧山C座贰门五层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8
128

46,193,647
46,193,647
28.7594
28.75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

国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注：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32,962
比例
（%）
91.8301

反对

票数

1,089,352
比例（%）

7.5029

弃权

票数

96,845
比例（%）

0.667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988,273
比例
（%）
97.3906

反对

票数

1,108,529
比例（%）

2.3997

弃权

票数

96,845
比例（%）

0.209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为
全资子公司、全资孙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76,812

2,457,635

比例
（%）

67.6169

67.0933

反对

票数

1,089,352

1,108,529

比例
（%）

29.7393

30.2628

弃权

票数

96,845

96,845

比例（%）

2.6439

2.64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1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关联股东赵国锋先

生、王立新女士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维维、马梦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08 证券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4-102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六道 36 号彩虹科技大楼

一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1
221

224,290,273
224,290,273
50.8714
50.87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银辉先生主持。由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红京先生因工作

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银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328,461
比例（%）
99.1573

反对
票数

371,913
比例（%）
0.6665

弃权
票数
98,293

比例（%）
0.176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328,461
比例（%）

99.1573

反对

票数

371,913
比例（%）

0.6665

弃权

票数

98,293
比例（%）

0.17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涉及的关联股东李红京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永胜、王娅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301367 证券简称：怡和嘉业 公告编号：2024-064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

1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20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并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庄志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
际出席的董事9人，其中董事陈蓓女士、周明钊先生、崔文立先生、TAN CHING（谈庆）先生、库逸轩先
生、厉洋先生、孙培睿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充分讨论，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公司运营发展需要，本着公司和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经审慎研究论证，在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对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
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瑞迈特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北京瑞迈特贸易有限公

司的资金需求，促进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北京瑞迈特贸易有限公司后续
开展实际经营后具备偿还债务能力。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
效管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

部投资结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3000 证券简称：劲仔食品 公告编号：2024-078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
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冰玉女士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李冰玉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份
数量（股）

20,0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55.26%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4.44%

是否为
限售股

（如 是 ，
注 明 限
售类型）

否

是否
为

补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4- 12-25

质 押 到
期日期

9999-01-01

质权人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质押用途

置 换 部 分
存 量 股 权
质押融资

注：（1）质押用途为置换部分存量股权质押融资，即控股股东周劲松先生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资金需求。（2）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周劲松

李冰玉

合计

持股数量

172,325,527
36,210,240
208,535,767

持股比
例

38.20%
8.03%
46.23%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75,289,159
0

75,289,159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75,289,159
20,010,000
95,299,159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3.69%
55.26%
45.7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6.69%
4.44%
21.1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75,289,159

0
75,289,159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100%
0

79.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53,954,986

0
53,954,986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55.60%
0

47.65%
注：周劲松先生持有的限售股为高管锁定股和首发后限售股。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劲松先生、李冰玉女士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

强制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不存在负担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不存在股份被冻结、被拍卖或设
定信托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4-088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宁糖业、广农糖业或上市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的股票，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为76,238,8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4%。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677号）核准，公司向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农投集团)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76,238,881股，发行价格为7.87元/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1年12月31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

本次发行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需要对本次解除
限售的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数量进行调整的事项。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1名，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农投集团。截至本公告日，广西农投

集团的承诺事项如下：

承诺事由

2021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

项目

承诺事项

关于股份锁定
承诺

关于保持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

关于关联交易
的承诺

承诺的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南宁糖业A股
股票，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2021年12月31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二、本次发行完成前，证券
监管机构对股票锁定期另有规定或要求的，本公司

将根据该等规定或要求履行股票锁定期义务。
一、人员独立1、保证南宁糖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南宁糖业专职工

作，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2、保证南宁糖业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3、保证南宁糖业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

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
本公司维护南宁糖业资产独立性和完整性，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
用南宁糖业的资金、资产，不侵害南宁糖业对其法人

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三、财务独立1、保证南宁糖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2、保证南宁糖业继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户，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共用银行账

户。3、保证不干涉南宁糖业依法独立纳税。4、保证南宁糖业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
会超越南宁糖业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干预南宁糖业

的资金使用。
四、机构独立

本公司支持南宁糖业董事会、监事会、业务经营部门
或其他机构及其人员的独立依法运作，不通过行使
相关法律法规及南宁糖业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以外
的方式干预南宁糖业机构的设立、调整或者撤销，或
对南宁糖业董事会、监事会和其他机构及其人员行

使职权进行限制或施加其他不正当影响。
五、业务独立1、保证南宁糖业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2、保证南宁糖业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

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
能力。3、保证本公司除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南宁糖

业的业务活动。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南宁糖业不会因本次发行新增关联交易。对于本
次发行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南宁糖
业之间必要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尽量予以减少和
规范，对于无法避免或因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承诺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遵守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南宁糖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如因
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南宁糖业造成损失的，本公
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承诺函在本公司控制

南宁糖业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开始
日期

2021年 06
月21日

2021年 06
月21日

2021年 06
月21日

承 诺 结
束日期

2024 年12 月 31
日

长 期 有
效

长 期 有
效

承诺履行
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不存在违反该

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不存在违反该

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不存在违反该

承诺的情形。

2019 年股权
划转事项

关于同业竞争
的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不会在现有业务以
外新增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形成竞
争的业务。如必须新增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形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就上述业务机
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如
果上市公司作出愿意利用该业务机会的肯定答复，
则本公司将该业务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如果上市公
司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上市公

司放弃该业务机会。2、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形成竞
争，则本公司或本公司所实际控制企业将立即通知
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在同等条件下尽最

大努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优先选择权。3、如果本公司基于上述情况产生了与上市公司形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承诺在形成同业竞争之日
起一个月内，将相关业务或资产委托给上市公司管
理，并且在2027年4月22日前，将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国家颁布实施的国有资产、
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标准和要

求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4、本公司控制企业广西博冠环保制品有限公司的蔗
渣纸餐具业务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侨旺纸模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
形，构成同业竞争。就该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承诺
在该蔗渣纸餐具业务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时将其
注入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以彻底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

2024年 04
月23日

2027 年04 月 22
日

广西农投集团原
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 已 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到期 ，于2024 年 4 月 23 日
出具了新的承诺。
目前标的企业暂
不满足注入上市
公司的条件，如博
宣公司厂房等核
心资产存在瑕疵，
博庆公司资不抵
债，博华公司盈利
能力较差；解决同
业竞争问题的进
展情况：1.公司已
全面托管博宣公
司、博华公司、博
庆公司等企业；2.
公司积极对标的
企业进行整改，如
博宣公司已办理
了生产园区的土

地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广西农投集团严格履行所作出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影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

控股股东广西农投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
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6,238,88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19.04%。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1名。

序号

1
股东全称

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 计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76,238,881
76,238,881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76,238,881
76,238,881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9.04%
19.04%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股份数量为50,005,900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三、总股本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股数(股)

76,238,881
76,238,881
324,080,937
400,319,818

比例

19.04%
19.04%
80.96%
100.00%

本次变动数(股)
-76,238,881
-76,238,881
76,238,881

0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0
0

400,319,818
400,319,818

比例

0
0

100.00%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东限售承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4-070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
228,643,988
27.884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刘良坤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

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了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想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邢建军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何佳
刘玉强

得票数

130,833,447
130,588,40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57.2214
57.1142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何佳
刘玉强

同意

票数

3,839,850
3,594,811

比例（%）

17.9837
16.836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思琪、史珂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

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